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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

過去十年來，台灣的平均經濟成長率為4%，但平均薪資並未上漲。剛踏入社

會的年輕人薪資被嚴重低估，只有月薪二萬二千元；不但無法維持基本生活開銷，

更無法出國旅遊、購屋自住，因此生活在痛苦之中。

《聖經》中是否有「工價」的記載？「工價」的意義為何？「工價」對我們有

何教訓？我們服事神是否能得到「豐厚的工價」？以下擬根據《聖經》探討這些問

題。

二、工價的意義

(一)舊約工價的意義

「工價」希伯來文的意思是雇用、工資、報酬。早期用牲畜、糧食等實物來支

付工資（創三十32），後來改用貨幣來支付工資（太二十2）。舊約律法規定，工

價要每日支付。例如經云：「困苦窮乏的雇工，無論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裡寄居

的，你不可欺負他。要當日給他工價，不可等到日落──因為他窮苦，把心放在工

價上──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華，罪便歸你了」（申二四14-15）。

《舊約聖經》中有許多關於「工價」的記載，例如拉班欺哄雅各，十次改了他

的「工價」（創三一7）；又如在戰爭時，支付報酬「雇用」傭兵來作戰（撒下十

6；王下七6）；再如約阿施王與大祭司耶何耶大，將銀子交給神殿裡辦事的人，

他們就「雇了」石匠、木匠、鐵匠、銅匠重修聖殿（代下二四12）；此外，有先

知巴蘭「受雇」去咒詛以色列人（申二三4）。

文／恩沛聖經中的工價
不要定睛在有形的「工價」上，要積極追求屬靈神國的事， 

進入永恆的天國，這才是服事神最好的「報償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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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新約工價的意義

「工價」希臘文的意思是工作的報酬、

工資、薪金。例如受雇在葡萄園工作，到了

晚上，園主對管事的說要支付工人「工錢」

（太二十8）；又如在教會服事的專職工人

可以領薪水，因為經上說：工人得「工價」

是應當的（提前五18）；再如傳福音如同收

割莊稼一樣，他們可以得著「工價」，就是

永生（約四36），這裡的「工價」是象徵性

的用法。

「工價」希臘文的意思也指神的報償，

有正面與負面的報酬，茲說明如下。(1)正

面的獎賞。例如我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，

因為我們是不得已的。若不傳福音，我便有

禍了。我們若甘心做這事，就有「賞賜」；

若不甘心，責任卻已經託付我們了（林前九

17）。又如人若因神辱罵我們，逼迫我們，

捏造各樣壞話毀謗我們，我們就有福了！應

當歡喜快樂，因為我們在天上的「賞賜」是

大的。在我們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這樣逼迫

他們（太五12）。(2)負面的報應。例如當

審判的日子來到，賞罰在神，祂要照各人所

行的「報應」他（啟二二12）。又如凡恆心

行善、尋求榮耀、尊貴和不能朽壞之福的，

就以永生「報應」他們；惟有結黨、不順從

真理、反順從不義的，就以忿怒、惱恨「報

應」他們（羅二7-8）。

以下擬從《聖經》中，略舉數項與「工

價」有關的事項來加以說明。

三、神賜給亞伯蘭大大的工價

當時，四王與五王交戰，四王把亞伯蘭

的姪兒羅得和羅得的財物擄掠去了。亞伯

蘭就與四王交戰，將被擄掠的一切財物奪回

來，連他姪兒羅得和他的財物，以及婦女、

人民也都奪回來。五王中的所多瑪王對亞伯

蘭說：「你把人口給我，財物你自己拿去

吧！」但亞伯蘭拒絕接受所多瑪王的饋贈，

免得所多瑪王說：「我使亞伯蘭富足！」

（創十四12-23）。

這事以後，神在異象中對亞伯蘭說：

「亞伯蘭，你不要懼怕！我是你的盾牌，必

大大地賞賜你」（創十五1）。「盾牌」是

在戰爭中，保護人的身體；這暗示在亞伯蘭

與四王的交戰中，神與亞伯蘭同在，使他能

得勝。「賞賜」希伯來文的意思是工價，表

示神主動、無條件的送禮物給亞伯蘭，彷彿

是補償他不接受所多瑪王饋贈的損失。這是

聖經中第一次提到「工價」一詞。

神應許要賜給亞伯蘭後裔、土地，而且

祂要作他的神（創十五2-7）。亞伯蘭求神

給他一個徵兆，使他確信神的應許必定實現

（創十五8）。神要亞伯蘭取了牛、羊、斑

鳩、雛鴿來獻祭。日落天黑時，不料有冒煙

的爐並燒著的火把從那些肉塊中經過，這就

是神的徵兆。於是當那日，神與亞伯蘭立約

（創十五9-18）。

當亞伯蘭年紀老邁，又無子，但神卻要

賜他後裔。起初，他以為僕人以利以謝要承

受家業。但是神對他說：你本身所生的才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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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你的後嗣。亞伯蘭信神，神就以此為他的

義（創十五6）。所以對神有信心的人，一

定能得著神的「賞賜」。

四、假先知為工價而服事

假先知的特色，常是貪愛「錢財」與

「女色」。例如以利的二個兒子是祭司，但

卻是惡人，不認識神。凡有人獻平安祭的時

候，在未燒脂油、獻祭尚未完成以前，祭司

的僕人就來將肉搶去給祭司。如此，這二少

年人的罪在神面前甚重了，因為他們藐視神

的祭物（撒上二12-17）。他們又與會幕門前

伺候的婦人苟合（撒上二22）。父親以利曾

勸兒子，但他們不聽勸（撒上二23-25）。因

此神藉神人對以利的二個兒子發出審判，他

們二人必一日同死（撒上二31-34）。

事實上，神愛祂的工人，不會讓他們挨

餓，因此傳道人有權柄靠福音養生（林前九

4-14）。主耶穌說：「你們要謹慎自守，免

去一切的貪心，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

富」（路十二15）。所以傳道人不要貪心，

不應過分追求豐厚的物質享受，只要有衣有

食就當知足。倘若神的工人在金錢上貪心，

所有的事奉將沒有功效。就如同以利沙的僕

人基哈西一樣，他因為貪愛乃縵元帥的金銀

和衣服，就得了大痲瘋，以後再也無法服事

神。主的工人不應擔憂吃喝什麼，要對神有

信心，相信主會有所供應。

末日來臨時，教會中必有假先知起來迷

惑人，因此我們要防備他們。真先知是聖潔

的神人，他們在生活上是嚴謹的，不會貪愛

錢財。但假先知是道德敗壞，毫無生活見證

的人，他們滿心願意百姓犯罪，因為自己可

以多吃贖罪祭的肉（何四7-9）。他們從小

到大都一味的貪婪，首領為賄賂行審判；祭

司為雇價施訓誨；先知為銀錢行占卜（彌三

11）。原本要在會幕服事神的利未人，竟

然為了工價而服事米迦家的偶像（士十七

10），後來又為更高的工價轉而服事但支派

的偶像（士十八20）。所以假先知是以敬虔

為得利的門路（提前六5），為利混亂神的

道（林後二17）。我們要觀看他們的行為舉

止，就可以斷定是否為真先知，因為憑人所

結的果子就能認出樹來（太七15-21）。

五、服事魔鬼與神的工價

人活在世界上，有兩位主人可以服事，

而且可以獲得工價，茲說明如下。

(一)魔鬼的工價

魔鬼是苛刻的主人，但牠常用「豐厚的

工價」誘惑人為牠工作。例如魔鬼曾以「世

上萬國的榮華」引誘耶穌（太四8），但耶

穌靠神的話語勝過魔鬼的誘惑。魔鬼也曾

指控約伯，說他之所以熱心事奉神，是因

為神賜福使他得到「美好的工價」（伯一

9-11）。當魔鬼伸手毀約伯一切所有的，約

伯並未當面棄掉神（伯一21-22）。可見一

個愛神的人服事神，並不是為了「豐厚的工

價」，他們為神工作是出於感恩。

我們順從誰，就作誰的奴僕。當我們沒

有信靠耶穌的時候，我們就作罪的奴僕；

結局就是死亡，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（羅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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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）。作罪的奴僕，為罪服務，最後蒙罪

的主人──魔鬼，賜給的「工價」，居然是

「死亡」，真的是得不償失。例如猶大作魔

鬼的奴僕，出賣耶穌，成為魔鬼的大功臣。

但是魔鬼並未珍惜功臣，牠給猶大的「工

價」，居然是肉體與靈魂的死亡（太二七

5；徒一18；約十七11-15）。

魔鬼這主人只掌管今生，賜給為牠服務

的人擁有今生的財富、地位；但牠無法掌管

來生，為牠服務的人結局就是永遠的沉淪。

服事魔鬼的人，他們的名字沒記在生命冊

上，他們被扔在火湖裡，要經歷第二次的死

（啟二十15）。

(二)神的恩賜

神是慈愛的主人。倘若我們信靠耶穌，

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，心裡順服了所傳給

我們道理的模範，作順命的奴僕，就能成

義、成聖。作義的奴僕，為義服事，最後蒙

義的主人──主基督耶穌，賜給的「神的恩

賜」，乃是「永生」（羅六23）。「恩賜」

希臘文的意思是恩典、恩惠。人做工所得的

工價，不算是恩典，乃是該得的；惟有不做

工的，只相信耶穌，就能白白的蒙神稱義，

這才算是恩典（羅四4-5）。信徒會蒙神賜給

各樣生命的恩賜，被收納成為神的兒女，還

被賜給天上永恆的產業（弗一5-12），這些

都是神的恩賜。例如使徒保羅將為主殉道，

在臨終前，心中仍然保持平靜安穩，因為他

知道主要賜給他公義的冠冕（提後四6-8）。

經云：「神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

未曾看見，耳朵未曾聽見，人心也未曾想到

的」（林前二9）。對於愛神的人，神獻上

基督，為世人的罪作贖價；又賜下聖靈住在

信徒心中，成為將來神要賜給天國永生的憑

據（弗一14）。在審判之日，我們可以享受

神兒女自由的榮耀（羅八21）；我們要站

在基督的寶座前，每日要見神的面，要與祂

一同作王，直到永永遠遠（啟二十11-15，

二二4-5）。

六、結語

經云：「所以，不要憂慮說：吃甚麼？

喝甚麼？穿甚麼？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

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，你們的天父是知道

的。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，這些東西

都要加給你們了」（太六31-33）。當人不

願意遵守神的典章，祂就不再傾福與百姓，

所以百姓就覺得事奉神是徒然的。事實上，

對於敬畏神的人，神必憐恤他們，如同人憐

恤服事自己的兒子一樣（瑪三7-18）。在末

日臨近的時候，神的工人對物質慾望不應太

高，不要定睛在有形的「工價」上，要積極

追求屬靈神國的事。相信神會賜福給我們，

不但在日用的飲食上能充足有餘，而且能進

入永恆的天國，這才是服事神最好的「報

償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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